附件2

教师教学鉴定申请汇总表

学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申请人姓名
	现有职称
	主讲本科课程名称
	课程学期
	课程时间
	课程地点
	班 级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、申请人若使用2013年教学鉴定专家随堂听课成绩，可只填写姓名和现有职称即可，并在备注栏内注明“使用2013年成绩”；

          2、请将现有职称为副高的教师排在前面，中级职称排到后面；

3、请将2013年秋季学期有课的教师排在前面，2014年春季开学后，请及时将余下教师的课程数据补全；

4、注意专家随堂听课截止于2014年3月底，请学院做好仅春季有课的教师课程安排，无专家随堂听课评价成绩将无教学鉴定结果；
5、9月13前将汇总表（纸质）和申请表（纸质、申报教授职称）报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，电子版发送至：yhli@mail.xidian.edu.cn。

